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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　
附件： 行政院來函

 函轉行政院為避免機敏公務資訊外洩或造成國家資通安

全危害風險，請機關於110年底前完成汰換所使用或採購

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，並配合擴大盤點，請查照並轉知

所屬公務機關。

 　

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109年 12月 18日院臺護長字第

1090201804A號函（附件1）辦理。

行政院重申各公務機關使用資通訊產品（含軟體、硬體

及服務）相關原則：

公務用之資通訊產品不得使用大陸廠牌，且不得安裝

非公務用軟體。

個人資通訊設備不得處理公務事務，亦不得與公務環

境介接。

各機關應就已使用或採購之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列冊

管理，且不得與公務環境介接。

請各公務機關於110年底前完成汰換所使用或採購大陸廠

牌資通訊產品（含軟體、硬體及服務），並配合擴大盤

點（盤點範圍為全機關，包含委外廠商及其分包廠

商），於110年1月4日至1月15日至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

會報資通安全作業管考系統（https://spm.nat.gov.tw/）填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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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清冊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、各國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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